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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 

稅務局 

------- 

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

獨立 – 自由 – 幸福 

--------------- 

編號：3896/CT-CS 

關於根據第 20/2026/NĐ-CP 號議定

執行之企業所得稅政策 

 

河內市，2026年 06月 11日 

敬致： 

- 河內市稅務局； 

- 胡志明市稅務局； 

- 北寧省稅務局； 

- 同奈省稅務局； 

- 寧平省稅務局。 

回覆針對北寧省稅務局 2026 年 2 月 26 日第 1870/BN1-QLDN1 號公文、河內市稅務局 2026 年 3 

月 11 日第 6392/HAN-QLDN2 號公文、同奈省稅務局 2026 年 3 月 25 日第 4252/DON-QLDN1 號公

文，以及寧平省稅務局 2026 年 5 月 25 日第 7062/NBI-QLDN2 號公文，關於政府第 20/2026/NĐ-

CP 號議定中企業所得稅優惠之執行疑義，稅務總局意見如下： 

- 根據國會 2025 年 5 月 17 日關於發展私營經濟若干特殊機制與政策之第 198/2025/QH15 號決議規

定： 

+ 對於第一條關於調整範圍的規定： 

「第一條：調整範圍 

本決議規定發展私營經濟之若干特殊機制與政策。」 

+ 對於第二條關於適用對象的規定： 

「第二條：適用對象 

本決議適用於企業、經營戶、個人經營者及其他相關組織與個人。」 

+ 對於第十條第四款關於中小企業稅收、規費與費用扶持之規定： 

「第十條：稅收、規費與費用扶持  

……4. 中小企業自首次獲發企業登記證書之日起，免徵企業所得稅 3 年。」 

- 根據 2026 年 1 月 15 日第 20/2026/NĐ-CP 號議定，該議定詳細規定並指導執行國會 2025 年 5 月 

17 日關於發展私營經濟若干特殊機制與政策之第 198/2025/QH15 號決議之若干條款： 

+ 對於第 20/2026/NĐ-CP 號議定第一條規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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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第一條：調整範圍 

本議定詳細規定並指導執行國會 2025 年 5 月 17 日關於發展私營經濟若干特殊機制與政策

之第 198/2025/QH15 號決議第七條；第八條第一、二款；第十條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

八款；第十二條；第十三條第二款之規定。」 

+ 對於第 20/2026/NĐ-CP 號議定第二條規定： 

「第二條：適用對象 

本議定適用於企業、經營戶、個人經營者及其他相關組織與個人。」 

+ 對於第 20/2026/NĐ-CP 號議定第七條第三款規定： 

「第七條：企業所得稅之免徵與減徵 

3. 首次登記設立之中小企業： 

a) 自首次獲發企業登記證書之日起，免徵企業所得稅 3 年。免稅期間自首次獲發企業登記

證書的第一年起連續計算。若企業登記證書於第 198/2025/QH15 號決議生效前核發且尚在

優惠適用期限內，則該企業可在剩餘期限內依本款規定享受優惠； 

b) 本款之優惠規定不適用於下列情形： 

b1) 因合併、兼併、分立、拆分、變更所有權人、變更企業類型而新設立之企業； 

b2) 新設立企業之法定代表人（法定代表人非出資成員之情形除外）、合夥成員或出資額最

高之人，曾以法定代表人、合夥成員或出資額最高之人之身份，參與運營中或解散未滿 12 

個月（自舊企業解散之時起至新企業設立之時起計算）之其他企業之經營活動； 

b3) 第 67/2025/QH15 號《企業所得稅法》第十八條第三款所規定之收入。」 

- 根據第 59/2020/QH14 號《企業法》第四條第十款規定： 

「第四條：名詞釋義  

…10. 企業是指有專有名稱、有資產、有固定交易場所，依法設立或登記設立，以經營為目

的之組織。」 

- 根據第 04/2017/QH14 號《中小企業扶持法》第四條規定： 

「第四條：中小企業之認定標準 

1. 中小企業包括微型企業、小型企業和中型企業，其年平均參加社會保險之勞工人數不超

過 200 人，且符合下列兩項標準之一： 

a) 總資本額不超過 1,000 億越南盾； 

b) 上一年度總營收不超過 3,000 億越南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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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微型企業、小型企業和中型企業依農業、林業、水產業；工業與建築業；商業與服務業

等領域進行認定。 

3. 政府對本條進行詳細規定。」 

根據上述規定，若外商投資企業係依法在越南設立並登記營運、首次獲發企業登記證書，且符合

《中小企業扶持法》及第 80/2021/NĐ-CP 號議定所規定之中小企業認定標準，同時不屬於第 

20/2026/NĐ-CP 號議定第七條第三款 b 點所列之不適用優惠情形，則依規定自首次獲發企業登記

證書之日起，免徵企業所得稅 3 年。此企業所得稅之免徵不適用於第 67/2025/QH15 號《企業所得

稅法》第十八條第三款所規定的各項收入。 

請各省、市稅務局依據企業之實際檔案、首次企業登記證書、中小企業認定標準、不適用優惠之

情形及不享受優惠之收入項目，指導企業嚴格依據法律規定辦理。 

稅務總局特此函覆，俾利各省、市稅務局知悉並指導企業遵循規定辦理。 

接收處： 

- 如上； 

- 部領導（呈報）； 

- 總局長（呈報）； 

- 鄧玉明副總局長（呈報）； 

- 部屬各單位：政策司、私營企業局、法制司； 

- 各省、市稅務局； 

- 法製處； 

- 稅務總局網站； 

- 存檔：文書處、政策處（41b）。 

代理總局長 

政策與國際稅務處處長 

 

 

阮氏青恆 

 

 

~ 恒利翻譯 謹供參考~ 










